
 

 

8 附带民事诉讼--8.1 附带民事诉讼概述--8.1.1 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和意义 

  

《刑事诉讼法》第 99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

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

带民事诉讼。 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

诉讼。”根据这一法律规定，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依法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

的同时，附带解决由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起的，或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由于

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所进行的诉讼活动。 

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当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触犯了刑法，并且使被害人遭受了

物质损失的时候，被告人的这一犯罪行为在刑法上即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在民法上又属于民事

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就导致了源于同一违法行为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的出现。这种同

源却不同性质的诉讼在同一诉讼程序中的解决，即在刑事诉讼中解决与被告人刑事责任有关的民事责任问

题的诉讼就构成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因此，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它需要适用民事实体

和程序的法律规范。但它又不等同于一般的民事诉讼，它必须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并且同刑事案件一并

解决，其成立与解决都依附于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密不可分。  

世界两大法系对附带民事诉讼的态度是不同的。大陆法系国家，与中国的制度相类似，通常采用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的方法。而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则截然不同，它不允许在刑事诉讼中对刑事被告人提出民事

赔偿的请求。从选择上说，这基于两大法系法律文化、法律传统的差异。但从根本上说，这也源于附带民

事诉讼具有其积极意义，又有其缺陷。  

附带民事诉讼的积极意义体现在： 

（1）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一并审理将便于法院的同一审判组织在一个诉讼程序里全面查清案件事实，

正确解决因同一侵害行为而产生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从而有利于对被告人正确定罪量刑，使被害人得

到合理经济赔偿。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xxi/gjjdxx/8fdmsss/index.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xxi/gjjdxx/8fdmsss/81fdmsssgs/index.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87.htm


 

 

（2） 它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避免法院在人力、物力上的不必要浪费，并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又能

使案件及时审结，避免因分案处理而导致对同一侵害事实在认定和处理上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影响裁判

的严肃性。 

（3） 它使一些民事赔偿案件在审理和判决阶段得到及时履行，解决了判决以后的执行问题，避免了

因赔偿金额不到位而引发的不稳定因素。 

附带民事诉讼的缺陷则源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重大差别，主要体现在： 

（1）不同证明标准之间的冲突。从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实际掌握的标准来看，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高

于民事诉讼的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具备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即达到排除合理

怀疑的证明程度；而在民事诉讼中，侵权事实的证明标准相对较低，只要达到具备较高的盖然性的标准，

即证明侵权事实成立的证据相对于相反证据具有明显的优势即可。尽管我国法律对于两种诉讼的证明标准

的不同要求没有作出十分明确的规定，但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已经成为理论界的

共识，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体现。然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犯罪事实和民事侵权事实的证明是

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完成的，如此必然导致两种证明标准的冲突。显然，不能统一适用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那样不利于保护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民事权利；更不能统一适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那样将直接违反刑

事诉讼法的规定，侵害刑事被告的程序保障权。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必然出现在同一程序中针对同

一行为采用不同证明标准的问题，造成不同证明标准的冲突，在实践中很难操作。 

（2）不利于保护民事诉讼原告的合法权利。刑事诉讼规则强调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在罪与非罪认定

上，往往遵循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而民事诉讼规则强调原告被告之间诉讼地位的平等和彼此的公平对抗。

两种诉讼规则的指导思想存在区别，如果按照刑事诉讼规则来处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能会使得原告在

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与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原则相冲突。 

（3）不能保证民事诉讼的审判质量。我国司法审判的专业性越来越强，分工越来越细，民事审判和刑

事审判对于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有不同的要求，两类案件通常是由不同的业务庭法官审理的，即刑事案件

由刑事庭法官审理，民事案件由民事庭法官审理。然而，附带民事诉讼中却是由专门从事刑事审判的刑事



 

 

庭法官审理民事案件，势必带来法官缺乏处理民事纠纷应有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诉讼实务经验的问题，不利

于民事争议的审判质量。 

（4）审理期限的冲突。刑事案件的审判是在侦查起诉阶段完结以后启动的，审理期限较短。但民事案

件的审判环节比刑事案件的审判环节要多，如证据的收集提供、交换等都是在审判程序中完成的，因此，

民事案件审理周期通常比刑事案件的审理周期要长。附带民事诉讼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合并审理，可能

造成两者审理周期无法一致的情况，给合并审理造成困难，降低审判效率。 


